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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切
罪
惡
之
藪
：
無
不
出
之
於
日
人4
 

了
舞
像
人
本
性
：
旣
含
有
環
野
心 

一，.復<̂
SHi;  

1ll諭
何
事
：
他
國
人 

一 医
之
所
不
層
爲
者
：
倭
人
皆
以
爲
大
利 

一所在一：
干
是
凡
國
法
所
嚴
禁
之
毒
品
倭 

一人親爲 
01 
一  

«

*

 之
營
業
矣
：倭
人
在 

一我國之^3|5:

自
以
南
滿
與
東
谷
： 

一而東1$

二 6
:
尤
以
靑
島
濟
腐
區
爲 

一最；
以
此
二 B
中
：
皆
爲
倭
人
有
特
殊 

勢
力
之
地
：
番
爲
店
：倭
人
居
其 

一 大
牛
；
有所謂一偃人店者••
卽
專
事
國. 

法
所
不
容
之
商
業
：
如
囑
牌
鴉
片
海
洛. 

一因等毒物：
其
數
之 »
:

實
足
以
驚
人 

:
倭
浪
國
浪
人
：
在
本
國
則
其
官
府
視 

~
若
紫
：
動
輒
取
締
：惟一 
至
我
國
： 

一反■

之不暇・・以能爲侵嚳我國之 

一Sys

也
：靑
島 
一 地
：
所
有
之
浪
人
店 

;
.
約 
一百餘家：
其
中
正
當
營
業
者
： 

一百不得一：
無 
一 非
販
賣
毒
品
：
及
私 

一
運
晏
：
接
濟
土
朗•
・約略分之・・販 

一•*

海
洛
因
者
：
得
拾
之
五
，，鴻
片
得 

一十之3
:
運
軍
火
則
拾
之
二
：
由
倭
警 

一■

簧
：故
當
地
官
府
：
無
從
拘
捕 

一：
濟 SL 

Mil:
厚
人
店 «
胃
爲
少
。・惟 

一亦560̂
1

家
：
大
槪 8
 靑
島
之
支
店
： 

一1 養 
»•■

店
：眼
到
毒
费
类
：
一

黄*
滋 

鄧
旺 

偎
德
鹿 

謝
壕 

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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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: 
連 

林 
長 

吳̂
^
 

雖
費 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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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得
創 

周
彪 

梁,
 

$
仁
權

周
董.

評
犠
員 

、 

林
立
棨 
陳
貴
福
周
瑞
金 
那
隆
燃 
阮
能 

陳
源
嘉
湯 
龍 
胡
持
臻
胡 
穗
周
道
緝 

李
業
黄
威
吳
良
沖
 
林
攤
荘
湯 
樂 

陳一福申 
吳
松 
雷
福
胡
影
周
在
遐
 

吴
奕
如 
蒋
橋
木 
陳
宗
寛
，
雷 
華 
趙
奕
南 

郎
題
何
職
謝
培
趙
懒
朝
余
偷
 

8IJ添
福 
譚
仕
統
陳
昌
梁
蘇
湯
 
覺 

何 
求 
报
督
一 
陳
羣
振 
李
奕
想 
陳
洪
享 

«
振
燃 
陳 S
安 
吳 
棟 
曾
犬
德 
謝 
求 

徐
棠 
司
发 
張
卷 
黄
炳
堅
黃 *
標 

何
観
大 
那 
想
梁 
献 
林1
 
黃
珍
光 

龔
自
强 
»
定
燊 
呂
傳
美 
吳
耀
聲 
馮
日
煇 

@
景
培 
価
热 
爲
羣
惠 
続 
照 
葉
王
璃 

陳
和
業 
黄
振
榮
楊
照
梁
郁
黄
沛
 

張
惠
亭 
岑
永
和 
周
家
驥 
司
徒
如
，朱*

一 

周
羣
宗 
曹
宜
林 
育 
泮 
胡
福
祿 
陳 
初 

魏 
國 
林
德
義 

， 

沙
汝
健
力 
暢
社 
林
鐵
邸 
胳
番
甄
錦 
劉覇 

^
^
崙 
林 
11 
滞
 
林
舉
齊
李
桃

盧
萬
俸 

島
西
明

陳
日
昇 

馬
月
痛 

民
福
統

伍
榮 

吳
克
香 

關
國
秋 

馮 
光 

呂
洪
均 

潘
英 

關
施
喜

一 

回
一
^

^

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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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旅

68共
有
房
室
九
十 

一 間
單
房8m

俱
傭
日 

夜
冷
熱
水
廉
用
大
寒
有 

汽
龍
致
煖
且
地
方
凛
凈 

常
有
升
降
機
利
便
上
落 

一
賃
房
譽
別2

華
友 

光
顧
備*

迎
本
旅
館 

一門牌喜士定街東豈七 

一七號喊線矢麼四八四 

一人0

◎

花

旗

參

大

減

值

 

本
公
司
選
擇
最
優
的 «
旗
塞 

奉
獻
于
諸
君
凡
曾
與
本
公
司 

交
易
者
對
於
解
物
之
優
美
價

由
倭
人
主
管
之
膠
濟
路
：
公然輸運至一 

濟
也
：
且
此
輩
浪
人 
・遇其國暴行侵 

畧
我
國
之
時
：
卽
導
起
响
摩
：
各
有/
 

械
：
較之軍殴・・尤爲残酷：遼
東
之 

所
以
能
如
入
無
人
之
境
者
：
亦
未
始
非 

此
輩
浪
人
之
接
庶
也
：
可
不
懼
哉
：
一 援

絕
彈
盡
：
肉 «
 死
鬥•
・全軍二万人 

:
無一 
被
俘
生
遺
者
：
是
役
也
：
日
軍 

死
亡
之
數
相
捋
：
吳
欲
囘
在
湘
撫
：
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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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

日

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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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•寧
粵
兩
方••
因
見
暴
日
侵
佔
東 

省
：國
勢
日
危
：爲
課
團
結 
一 致
：
共 

無
外
侮
計•
・各派代表來滬：
開
誠
布 

公・・磋商統 
一 辦
法
：
和
平
有
望
：這 

委實是
國
難
中
一 
好
現
象
：
不
過
各
代 

表
在
商
洽
條
件
的
時
期
：
臘
時
時
順
念 

東
省
同
胞•
・哀號婉轉，♦
人
天
在
遭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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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
午
之
役
：
湘
撫
吳
大
激
請
纓
討
日 

■•
朝
旨
報
可
：
吳
統
率
湘
軍
二
萬
人
・・ 

駐
利
錦
州
城
外
：
餃
軍
爲
制
松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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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
部
：
向
以
善
戰
著
：
共
紫
大
營 

十
座
：
連
營 
一 百
里
：
刀
耳
相
聞
：
聲 

勢
頗
壯
：
裳
時
有
核
觸
：屢
模
勝
仗 

:
其
時
翁
綬
祺
爲
營
務
處
：
翁
以
書
生 

從我・.
席
大
心
細
・
・
毎
夕
帶
領
間
弁r 

售
：巡視各營・・及至第二道防線 

;
已
堆
夜
午
，•
忽
見
左
邊- a
火
光
： 

上
冲 W,
漢
：
形
同
流
星■
・未 

61 右
邊
亦 

起・・翁疑爲敵兵暗號：催
騎
刺
行
： 

一 面
飛
報
吳
帥
：
而
連
續
上
冲
之
火
光 

:
已
在
身
後
：
比
及
吳
下
令
退
却
：
而 

日
軍
已
從
兩 *
8)出
：
翁
護
吳
狂
奔
而 

獲
免
：
總退之湘軍・・適爲日軍包圍 

5.
血
戰j
畫
夜
：®

s<

餘
人
：
卒
以

人
極
惨
酷
的
屠
殺
，・殘忍.

•
多

過一天・・便多受無數重痛苦・・再應 

顧
念
東
省
以
外
的
人
民
：
也
副
刻
住
提

心
吊
胆.
・寢食不 s
:
恐
怕 

印
度
的
覆
轍
：
各
代
表
旣
爲 

而
課
和
平
統 
一：
就
該
趕
速

■■
早

日
實
現
：
再
不
要
千
囘
百
折
：虛 

81 時

光
：須
知
諸
君a
租
界
內

天
或

fit月
的
光
陰
：
生活上原一 
点
覺
不
到 

品
廉
：
可
在
那
日
人
鐵
蹄
下
的
東
省
同 

胞
和
東
省
以
外
的
人
民
：却
要
遭
盡
殺 

戳
：
担
薙̂
一̂

:

,

—

詞

搭

新

出

世

三

大

快

捷

一

 

偏

棨

歸

祖

國

•
橫 S
停
泊
贰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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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戶■

时
天

上
海
偏
一
天 

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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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覽

風

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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奮

售

美

之

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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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
公

聲

洪

門

新

生

命

 

洪

人

叠

促

成

之

洪
864

盘
 

華
俊 
胡
順
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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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觀
飾

冰
川
丸 

日
枝
丸 

平
安
丸 

冰
川
丸 

晟
丸 

平
安
丸 

川
泳
丸

九
月 
三
號 

上
月
壹
號 

十A

五
號 

拾
壹
月
人
號 

十
貳
月
六
號 

元
月
七
號 

元
月
廿 
一 號

遢
睛
早 %
至
額
滿
昆
， 

. 
日 

，总 "
，— 
期％

岳

一十月三十L

日
早
十
時
半
，■03^

一 

一架沿洪昂路北飛：

同
日
午
後
：開
到
日
徽
甲
車
二
列
留
兵 

士
三
拾
名
而
去
：

十
一
月
五
日
報
吿
：㈠
日
飛
機
四
架
值
一
拾
月
拾
二
日
午
後
三
時
・.
鐵
甲
車
二
列

察
：㊁
日
軍
有
改
着
華
裝
混
入
民
衆
事
一
復
至
旋
去
： 

▲
通遼 
九
月
二
十
二
日
：
日
彼
甲
車
一
拾
月
拾
三
日
。・蒙匪干

時
有

i
時
事
聞

一 

東

甘

日6^^15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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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▲
一桃南 
九
月
二
十
六
日
早
七
時
三
十
， 

»
:

日
飛
機
二
架
投
琉
璜 
一枚： 

(
同
夜
十
時
：
開
到
日
軍
兩
列
車
約
二
三 

一
百
名
機
關
缉
靈
破
三
門
： 

一十月四日：
日
量
到
軍
械
五
車
兵
士 

二
二
十
餘
人
軍
械
係
接
濟
蒙
題
幷
切
斷
電 

(
話
線
：

一1
月
十
一
日
早
人
時
：
日
飛
機
二
架
偵 

〔5̂
，。

數
輛
進
至
歐
里
笋
藤
砲 
一 次
：

日
人
指
揮
日
人
早
田
等
要
求
縣
長
紳
商
一
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：
到
日
鐵
甲
車
四
輛
載
一
出
抑
並
有
飛
機
六
苔
甲
車
一
列

86 彈 

襪
關
艙
及
大
砲
向
城
內
發
砲
四
次
・•
一射擊肋陣•■
拾
月
怡
五
日
早
拾
時・・：：：  

九
月
二
十
四
日
午
前
，，到
日
飛
機 
一 架 
飛機一 
架IB

炸
彈 
一枚：
死
居
民
及
鐵

路
工
人
拾
四
名
：

擲
彈
四
枚
：

九
月
二
十
六
日
：
日
軍
退^g

遼
放
砲(
十
月r
七日・・開到鐵甲單二列： 

三
四
響
示
威
并
向
旗
燈
撤
及
南
站
投
炸
一
十
月
十
八
日
早 几時・，日
飛
機M
炸
彈

一 一 枚
並
用
機
關
婚
掃
射
：

彈・。
九
月
二
十
九
日
，。日
飛
機
二
架
擲
弾
四-
1
三: 
日
午
後 
一 時・・日飛機 
一

枚
： 

一架飛來偵察：

r
月
二
日
：
日飛機一 
架
擲
彈
三
枚 
一
拾
月
二
十
豈
日
午
后
一
時
半
：
五
道
幢 

一 

二
 

K
一地方我軍正
，與

蒙
匪
搏
戰
時
日
軍
飛
機 

十月三日・，開
到H
儆
甲
車
二
加
幷
來
一  

M

k

2

l

8

$

  

M

H

u

 

1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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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至
縣
城
飛
繞
爲
匪
助
威
： 

飛
機
一
架 « 炸
彈
四
枚
：

一

十
月
九
日
早
拾
時
：
日
人
由
憂
屯
開- 

來
微
甲
車
二
憂
車
一 
輛
柢
北
站
有
僑

一
未
完
〕

十
一

報
吿
：
由 »
 陽
運
到
武
器

及
軍
用
品
八
大
車
計
大
檢
二
千
枝
子
彈 

一 二
萬
粒 

18 裝
多
件
：

一又*•
・運
到
大
檜
三
干
枝
子
彈
約
六
十 

一
賣
服
装
多
件
脅
誘
張
海 

16獨
立
及
接 

一窗蒙I
  

K

地
方
：

一玉月4^

日
，，開
到
日
軍
百
餘
名
。・ 

一十月#
县
十
時
：
日
飛
悔 
一 架
茄
往 

) 
靈
：

齢

随

海

靑

島

濟

南

之

浪

人

店

民|
餘幷軍器二一箱運城內施日軍四 
一

拾
餘
至
南
北
站
間
埋
地
雷
妹
毀
鐵
路
二
一 
暴
日
之
對
我
國
野
心
勃
勃
・•
在
住
施 

拾
六
處
又
拆
毁
南
站
貨
撤
同
時
到
日
飛
一
其
侵
畧
手
段
・
・
其
原
因
固
由
於
我
國
之

門
戶
洞
開
：領
事
航
判
權
之
不
能
收 ®

機 
一 架
散
貪
單
：

十
月
拾
一
日
早
八
時
：
日
飛
機
二
架
值•
・
日
人
之
至
我
國
者•
・仗其海軍之暴

一
力
：
租
界
之
庇
證•
・橫行不法：
凡 
一

察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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祉
艮 
那
害
章 
我
天
如
£
  

«

着
 
副
畫
朋 

外
交 
曾 
榮 
副
根
錦
禱 
林
炯 
瞥
 
雷
宜
胃 

議
長 
昌
瑞
卿
副 »
惠
予 
8
 督L
i

生 
哥
- 
田 

財
政 
黃
兼
蘭 
副
部
觴
文 

皆

<^8

 ̂
^

阮
杰 

宣
傅
員
林 
威 
陳
夂
會 
司
徒
煥
棠 
阮
才 
林
雒 
林
棠 

羅
小
白 
徐
惠
全 
林
英
柳 

幹
事 
林 
係 
黄
耀
林 
林
卓
胡 

61 
湯
關 
伍
英
志 

催
收
員
周
煥
瓊
周
錦
荀 
岑
家
振 
湯
添

16 

庶
務 
« 
衞

社
長 
陳 
球 
副
黄
議
格 

議
長 
4

生一 
副
黄*
 

•M
il 記

尚
葆
恒 
副
费
民 

一
監
督
廖
作 
副
雷
宜 «
 

一交際 
謝
郁
洲 
副
馬
健
球
报
鶴
暢 

理
財 
胡
樂 
副
關
松
穩 
林
聲 

«
數
員
馮
炳 

til 
富
晶 
傭 

宣
傳
科
李
他
南 

拿
甫 
謝
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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